
社区春季防风工作计划 幼儿园春季社区
工作计划(大全5篇)

做任何工作都应改有个计划，以明确目的，避免盲目性，使
工作循序渐进，有条不紊。优秀的计划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
呢？又该怎么写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计划书怎么
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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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计划网发布幼儿园春季社区工作计划结尾，更多幼儿园
春季社区工作计划结尾相关信息请访问工作计划网工作计划
频道。

一、指导思想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家庭是幼儿园的重要合作
伙伴。应本着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争取家长的理解和
主动参与，并积极支持、帮助家长提高教育能力”。《纲要》
还指出：“充分利用环境和社区的教育资源，扩展幼儿生活
和学习的空间。”可见，教育好幼儿既是幼儿园的任务，也
是家庭、社区的责任。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共
同作用，将促进幼儿身心的和谐发展。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
家庭、社区教育的职能，既进行家园同步教育，又带领幼儿
走上社会，双管齐下，从小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二、工作目标

1.努力营造家园合力的教育环境，提高亲子关系、师幼关系、
家园关系的亲密度和融洽度。

2.结合本园家长的实际，找准切入点，提高家长对幼儿园工



作的参与度，丰富活动内容与参与方式，办好家长学校。

3.增强对家庭、社会的服务功能，明确服务意识，扩大服务
范围，提高服务水平。

三、具体措施

1.挖掘家长资源，壮大教育队伍

让家长参与幼儿园管理能使其作为教育主体者的地位得到有
效落实，而且能大大激发家长参与幼儿园工作的热情，使家
园互动充满活力。为此，我们将发动教师对本班家长的学历、
兴趣、特长、工作性质等进行全面调查，记录有利于幼儿园
主题活动或课题研究活动开展的家长信息，然后根据家长的
特点，邀请家长到幼儿园当“老师”，设计组织活动或给幼
儿表演等。从而使孩子们开阔眼界，获得社会知识和经验，
促进认知和社会性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还知道“用家长的.话说服家长”将事半功倍，
因此，我们一方面将发动各班家长撰写自己的育儿心得，用
于经验共享;另一方面，也将收集家长的“育儿困惑”，并将
收集的问题加以归类整理，并予以答复。

2.采用多种形式，深化家园合作

提高家园合作质量既是社会发展对幼儿园提出的客观要求，
也是幼儿园自身发展的内部需求。因此，我园将继续做好丰
富多彩的家园合作活动。

(1)各班做好家长园地，及时更换内容，并向家长宣传多方面
的幼教信息，宣传科学保育教育幼儿的知识，共同担负教育
幼儿的任务。

(2)督促各班教师做好幼儿成长档案的工作，及时向家长汇报



幼儿在园的情况，并做好反馈记录。

(3)通过班级主页、家园路路通等途径，让年轻的家长们时刻
关注幼儿园的最新动态，化被动为主动，让家长们主动的参
与到幼儿园的教育活动中来。

(4)以年龄段或班级为单位召开家长会，活动准备充分、活动
形式丰富多彩、活动内容有益有趣有指导性。让家长们改变
以往对家长会的印象，并使他们能积极主动的参与进来。

3.树立大教育观念，有效利用社区资源

带领幼儿走向社区，参观各类环境及场所，增进他们对社会
的了解。了解周围的环境及成人的工作，懂得劳动的艰辛，
萌发对劳动人民的情感。让幼儿在与环境的接触中获得知识，
发展能力。同时还要开展各种角色游戏，模仿各种角色的行
为。让幼儿在游戏中得到进一步的体验与提升。

2.2019社区医生工作计划结尾

4.社区居委会工作计划结尾

6.2019年社区居委会工作计划结尾

7.社区物业管理工作计划结尾

社区春季防风工作计划 幼儿园春季社区工作计划篇
二

第一条为控制和消除简称"四害"的危害，防止疾病传播，保
障人民身体健康，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
定》，结合国家卫生城市考核标准和本街道实际情况，制定
本规定。



第二条钱相街道除"四害"工作适用本规定。参照执行。

第三条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医院、商店及工矿企事业
单位和居民区，应积极宣传除"四害"知识及管理规定，增强
人民群众除"四害"意识，树立"人人除‘四害’、家家讲卫
生"的社会新风尚。

第四条单位和个人均有防范和杀灭"四害"的义务和对违反本
规定的行为进行举报的权利。

第五条易招致和孳生"四害"的行业和场所，在生产、经营、
贮存、运输、养护及废弃物处理中，应有完善的防范、杀灭
措施，严格控制"四害"孳生、繁殖。

第六条各单位、居民住户应采取多种措施消灭老鼠。

单位和居民住户的鼠密度标准：

(一)夹日法测定低于1%;

(二)粉迹法测定低于3%;

(三)鼠迹阳性房间低于2%，重点单位防鼠设施不合格处不超
过5%;

(四)不同类型的外环境累计20xx米，鼠迹不超过5处。

第七条各单位、居民住户及物业管理企业要积极做好翻缸倒
罐、平整洼地、疏通阴沟等工作，严格控制所辖范围内的蚊
子孳生场所。

单位和居民住户的蚊虫密度标准：

(三)特殊场所白天人诱蚊30分钟，平均每人次诱获成蚊数不



超过1只。

第八条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对厕所、垃圾箱及废弃物的管
理，积极采取措施，消灭苍蝇。

单位和居民住户的苍蝇密度标准：

(二)蝇类孳生地应得到有效治理，幼虫和蛹的检出率不超
过3%。

第九条各单位、居民住户要采取多种方法杀灭蟑螂。

单位和居民住户的蟑螂密度标准：

(二)有活蟑螂卵鞘的房间不超过2%，平均每间房不超过4只;

(三)有蟑螂粪便、蜕皮等蟑迹的房间不超过5%。

第十条除"四害"工作按下列职责分工：

(一)河道由河道管理部门负责;

(二)公共厕所(贮粪池)由环卫部门负责;

(四)窨井(缸)、下水道由建设部门等责任单位负责;

(五)集贸市场由市场管理部门负责;

(六)单位内部由各单位负责;

(七)居民住宅内部由居民自行负责。

第十一条各级爱卫会负责除"四害"工作的宣传、发动、组织
和领导;各级爱卫会办公室承担具体的组织、协调和监督工作。



市爱卫会各成员部门应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做好除"四
害"工作。

第十二条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做好除"四害"的技术指
导和"四害"密度监测工作。

第十三条主管部门应建立除"四害"工作制度，配备专职或兼
职除"四害"工作人员，并对本规定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各单位应有人员负责除"四害"工作。

第十四条各街道可根据当地除"四害"工作的具体情况，成立
区域性除"四害"服务机构。

第十五条自行落实除"四害"措施有困难的单位和居民住户，
可委托除"四害"服务机构进行，支付相应的药物和劳务费用。
对超过本规定标准而不采取措施的单位，由所在地爱卫会办
公室指定除"四害"服务机构强行除"四害"，并按规定收取费
用。

第十六条各级爱卫会根据工作需要可指定除"四害"监督员，
经必要的业务培训由市爱卫会统一发给监督证书。

除"四害"监督员履行下列职责：

(一)依据本规定对所管辖范围内的除"四害"工作进行监督;

(二)宣传除"四害"知识，检查指导本地区内单位、居民住户
开展除"四害"工作。

第十七条经检查，除"四害"指标未达到规定标准和要求的单
位，由市爱卫会给予通报批评，并指导监督其进行整改。

经整改仍未达到规定标准和要求的单位，不参加评卫生先进
活动;已获得卫生先进单位的，取消荣誉称号。



第十八条对违反本规定而招致"四害"集聚或造成"四害"孳生
的，要对除"四害"监督员给予监督教育。

第十九条除"四害"监督员履行职责时，应出示证件。

第二十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印发〈xx市除"四害"工
作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湖政办发〔1995〕99号)同时废
止。

除"四害"工作适用本规定。各县区城镇参照执行。

第三条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医院、商店及工矿企事业
单位和居民区，应积极宣传除"四害"知识及管理规定，增强
人民群众除"四害"意识，树立"人人除‘四害’、家家讲卫
生"的.社会新风尚。

第四条单位和个人均有防范和杀灭"四害"的义务和对违反本
规定的行为进行举报的权利。

第五条本规定由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爱卫会)
组织实施。

第六条易招致和孳生"四害"的行业和场所，在生产、经营、
贮存、运输、养护及废弃物处理中，应有完善的防范、杀灭
措施，严格控制"四害"孳生、繁殖。

第七条各单位、居民住户应采取多种措施消灭老鼠。

单位和居民住户的鼠密度标准：

(一)夹日法测定低于1%;

(二)粉迹法测定低于3%;



(三)鼠迹阳性房间低于2%，重点单位防鼠设施不合格处不超
过5%;

(四)不同类型的外环境累计20xx米，鼠迹不超过5处。

第八条各单位、居民住户及物业管理企业要积极做好翻缸倒
罐、平整洼地、疏通阴沟等工作，严格控制所辖范围内的蚊
子孳生场所。

单位和居民住户的蚊虫密度标准：

(三)特殊场所白天人诱蚊30分钟，平均每人次诱获成蚊数不
超过1只。

第九条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对厕所、垃圾箱及废弃物的管
理，积极采取措施，消灭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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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根据作业地点、作业时间、虫害种类的不同，选用不同的作
业器械，将有利于提高作业效率和虫害杀灭力度。

1、针对五小单位的外环境多蝇区域，选用背负式机动喷雾器
或背负式手动喷雾器进行常量喷洒。

2、室内五小单位成蚊、成蝇处理，选用超低容量喷雾器进行
空间处理，快速杀灭成蚊、成蝇。

3、室内蟑螂的靶标处理和蚊蝇孳生地处理，以及蚊蝇栖息地
的滞留喷洒处理选用“哈逊”手提式喷雾器进行处理。

4、对于隐藏在各种管道内的蚊蝇和蟑螂，选用热烟雾机进行
熏蒸处理，将有很好的杀灭作用。



1、虫情、鼠情调查：在进场后用10天时间进行鼠、蚊、蝇、
蟑孳生地和栖息场所的全面摸底调查，建立本底资料，登记、
绘制分布图。在此基础上，建立定期检查制度，蚊蝇孳生地
检查可同时进行，鼠迹和蟑迹检查同时进行，由消杀人员巡
回检查，质控人员全面抽查，每半月一次，11月至翌年3月每
月检查一次，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消杀措施。

2、四害密度测定：在进场后15天内完成行鼠、蚊、蝇、蟑密
度第一次测定，选定测定点，工具、方法、评估和定期测定
频率等均按附件(1)“四害密度测定实施细则” 的要求实施。

3、前期消杀：根据技术方案的要求，在本底调查的基础上，
在7月底前全面完成蚊、蝇、蟑孳生地和栖息场所前期消杀工
作，窨缸、窨井、下水道和不能排除和积水，按不同类型的
要求，施放缓释块或生物灭幼剂;在鼠类出没和有可疑鼠迹的
场所布放毒饵、设置毒鼠屋(盒)。

4、常年消杀。按技术方案的要求，实施常年消杀：

蚊、蝇孳生地消杀控制：在4—11月间，每7—10天对蚊、蝇
孳生地喷洒和施药一次，窨缸、窨井、下水道每10—15天投
放缓释块一次，雨天以后要及时补投药物。栖息地的消杀每
半月一次。重点场所灭蟑布放毒饵和胶饵剂，每半月一次，
一旦发现蟑密度上升，立即开展喷洒灭蟑。春(4月中、下旬
)、秋(10月中、下旬)二季扩大灭鼠，在有鼠类活动、匿藏和
重点行业全面投放毒饵剂，按技术方案要求规范投放，不能
投药的场所采用物理方法灭鼠;窨缸、窨井、下水道悬挂大隆
灭鼠蜡块。确保“四率” 达到100%，(覆盖率、到位率、饱
和率、保留率)。加强服务区的巡回检查，每半月一次，根据
鼠情、鼠迹和鼠类对毒鼠剂的拒食性等情况，及时调整灭鼠
措施，做好重点场所的投药补药，坚持常年灭鼠。

5、加强对防蝇、防鼠设施的检查、维护，一旦发现破损或缺
失，及时反馈业主进行维修。



6、积极推动和参与服务区内环境综合治理活动，坚持治本为
主，本标兼治， 综合防制，把除四害工作推向经常化、制度
化。

7、人员安排。根据以上方案，公司将选派4名精干、熟练、
持有“有害生物防制职业资质证”的消杀人员长驻服务区，
承担四害监测、调查、消杀、除害服务。在首期消杀任务和
春秋灭鼠时、以及有其他突发事件、公益消杀任务时，公司
根据需要另组织人员，确保任务的完成。

8、质量考核。公司制定工作业绩考核制度，每月对消杀人员
的工作质量、消杀效果、服务素质进行检查、考核、评价，
并与本人的工资待遇、奖励基金挂构。

9、信息反馈。公司每月向慈溪市爱卫办反馈监测、检查情况，
每季进行一次工作阶段性小结、反馈。一年进行工作总结、
汇报。

10、宣传工作。用不同形式向业主进行除四害知识的宣传，
使业主积极地做好环境卫生和设施防护工作。在大面积布放
毒鼠药前，把灭鼠中应注意事项宣传到户，达到家喻户晓，
严防意外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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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精神，坚持
“条包块管，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做法和“打早、打少、
打小”的原则，全面宣传发动，广泛、深入、持久的开展
除“四害”活动，巩固除“四害”成果，不断降低“四害”
密度，使其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标准之内，控制和减少病媒生
物传染病的发病率，保证师生身体健康，提高师生生活环境



质量。

二、主要措施：

坚持以环境防治为主，化学、物理方法为辅的综合措施，做
到防与灭相结合，突击杀与长期巩固相结合。

1、广泛宣传发动。消灭“四害”、讲究卫生是防止传染病爆
发、流行，保护师生身体健康的主要内容。学校要加强对
除“四害”工作的领导，切实开展工作。大力宣传“四害”
的危害及除“四害”的意义和方法，人人动手，个个参加，
经常开展校园环境卫生大扫除，大力清除校园内“四害”孳
生地和孳生物，不断开展多种形式的除“四害”活动。

2、切实加强组织建设。学校健全和完善除“四害”组织机构，
明确专人负责，建立工作小组，切实做到工作有计划、活动
有步骤、年终有总结，将工作落到实处。

3、大力开展环境整治活动。各班要全面清除“四害”孳生地
孳生物,彻底清除积存的垃圾、室内外的存水容器、坑洼积水、
废品等蚊蝇孳生栖息场所，垃圾箱(桶)做到日产日清，严格
控制“四害”孳生场所。

三、时间部暑：

1、3月份全校环境集中整治，开展突击性清理活动，彻底清
除积存垃圾，卫生死角，彻底清除四害孳生场所。

2、灭鼠：今年4月、10月份各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药物灭鼠活
动，4月下旬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的拉网式检查。

3、灭蝇：从4月至11月份以大搞环境卫生、清除卫生死角、
清除积压、暴露性垃圾和清除蚊蝇孳生地为重点。



4、灭蟑螂：4月下旬进行一次大规模巩固灭蟑成果突击活动，
使蟑螂密度持续控制在国家标准之内。

5、灭蚊：从4月份开始，运用药物、生物等方法全面控制蚊
子孳生地，检查孳生地清除情况，消杀情况。

四、组织领导：

1、成立除四害专项领导小组，制定除“四害”工作方案，并
将除“四害”工作任务分解，分处室落实，并组织实施。

2、成立各处室除“四害”工作小组，组织消杀技术方案和工
作方案，包括环境整治，药物投放，除蝇、除蟑、防鼠、防
蚊设施的修复与设置工作。

五、加强防制措施确保除“四害“工作取得实效：

1、灭蚊：今年消杀继续采用喷雾药物消杀方法。对为保证消
杀药物的安全有效药品统一向县疾控中心采购。消杀范围：
学校及周边。时间:学生放学之后。

2、灭鼠工作:灭鼠活动统一组织、在统一时间内统一投药。
为安全起见药品由校总务处统一采购国家允许使用的氯敌鼠
抗凝血类药。对于投药后发现的死鼠就地掩埋或焚烧。明确
灭鼠的要求与标准。在全校范围内清除内外环境杂物、堆放
物。团委及各班安排专人将垃圾日产日清，从而断绝老鼠的
食源水源。垃圾池等场所是灭鼠的难点重点。因此要加大投
药、预防力度。投药时要加强防护措施防止污染环境及药物
中毒。

3、灭蝇工作：灭蝇工作是我校除四害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
将加大宣传力度发动师生共同参与。真抓实干将任务落实到
人头。灭蚊蝇工作的要求和标准要控制好坑塘、积水容器，
处理好积水问题，保证蚊蝇不超标。



4、灭蟑螂工作：今年的灭蟑螂工作将继续同卫生防疫监督部
门合作进行。重点是学校食堂等部门，采取自行投药和专业
消杀相结合的方法。

六、保障措施：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安排扎扎实实做好这项工
作,把除“四害”防病工作提高到师生身体健康、提高学习效
率的高度。

2、落实任务、明确责任。各处室层层落实责任制。把任务落
到实处。按照责任分工高标准、严要求、高质量地完成本年
度的除“四害”工作。

3、深入发动、广泛宣传、全校参与，营造良好的除“四害”
氛围，大打一场除“四害”歼灭战，保证消杀工作保质保量
完成。

4、强化监督，严格执法。建立健全学校除“四害”领导小组，
除“四害”消杀专业队伍，使除“四害”工作事事有人做，
处处有人管，与县爱卫办和疾控中心等部门取得联系进行业
务培训、技术指导和考核验收等工作。

社区春季防风工作计划 幼儿园春季社区工作计划篇
五

第一条为控制和消除简称“四害”的危害，防止疾病传播，
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
决定》，结合国家卫生城市考核标准和本街道实际情况，制
定本规定。

第二条钱相街道除“四害”工作适用本规定。参照执行。

第三条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医院、商店及工矿企事业



单位和居民区，应积极宣传除“四害”知识及管理规定，增
强人民群众除“四害”意识，树立“人人除‘四害’、家家
讲卫生”的社会新风尚。

第四条单位和个人均有防范和杀灭“四害”的义务和对违反
本规定的行为进行举报的权利。

第五条易招致和孳生“四害”的行业和场所，在生产、经营、
贮存、运输、养护及废弃物处理中，应有完善的防范、杀灭
措施，严格控制“四害”孳生、繁殖。

第六条各单位、居民住户应采取多种措施消灭老鼠。

单位和居民住户的鼠密度标准：

(一)夹日法测定低于1%;

(二)粉迹法测定低于3%;

(三)鼠迹阳性房间低于2%，重点单位防鼠设施不合格处不超
过5%;

(四)不同类型的外环境累计20xx米，鼠迹不超过5处。

第七条各单位、居民住户及物业管理企业要积极做好翻缸倒
罐、平整洼地、疏通阴沟等工作，严格控制所辖范围内的蚊
子孳生场所。

单位和居民住户的蚊虫密度标准：

(三)特殊场所白天人诱蚊30分钟，平均每人次诱获成蚊数不
超过1只。

第八条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对厕所、垃圾箱及废弃物的管



理，积极采取措施，消灭苍蝇。

单位和居民住户的苍蝇密度标准：

(二)蝇类孳生地应得到有效治理，幼虫和蛹的检出率不超
过3%。

第九条各单位、居民住户要采取多种方法杀灭蟑螂。

单位和居民住户的蟑螂密度标准：

(二)有活蟑螂卵鞘的房间不超过2%，平均每间房不超过4只;

(三)有蟑螂粪便、蜕皮等蟑迹的房间不超过5%。

第十条除“四害”工作按下列职责分工：

(一)河道由河道管理部门负责;

(二)公共厕所(贮粪池)由环卫部门负责;

(四)窨井(缸)、下水道由建设部门等责任单位负责;

(五)集贸市场由市场管理部门负责;

(六)单位内部由各单位负责;

(七)居民住宅内部由居民自行负责。

第十一条各级爱卫会负责除“四害”工作的宣传、发动、组
织和领导;各级爱卫会办公室承担具体的组织、协调和监督工
作。

市爱卫会各成员部门应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做好
除“四害”工作。



第十二条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做好除“四害”的技术
指导和“四害”密度监测工作。

第十三条主管部门应建立除“四害”工作制度，配备专职或
兼职除“四害”工作人员，并对本规定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各单位应有人员负责除“四害”工作。

第十四条各街道可根据当地除“四害”工作的具体情况，成
立区域性除“四害”服务机构。

第十五条自行落实除“四害”措施有困难的单位和居民住户，
可委托除“四害”服务机构进行，支付相应的药物和劳务费
用。对超过本规定标准而不采取措施的单位，由所在地爱卫
会办公室指定除“四害”服务机构强行除“四害”，并按规
定收取费用。

第十六条各级爱卫会根据工作需要可指定除“四害”监督员，
经必要的业务培训由市爱卫会统一发给监督证书。

除“四害”监督员履行下列职责：

(一)依据本规定对所管辖范围内的除“四害”工作进行监督;

(二)宣传除“四害”知识，检查指导本地区内单位、居民住
户开展除“四害”工作。

第十七条经检查，除“四害”指标未达到规定标准和要求的
单位，由市爱卫会给予通报批评，并指导监督其进行整改。

经整改仍未达到规定标准和要求的单位，不参加评卫生先进
活动;已获得卫生先进单位的，取消荣誉称号。

第十八条对违反本规定而招致“四害”集聚或造成“四害”
孳生的，要对除“四害”监督员给予监督教育。



第十九条除“四害”监督员履行职责时，应出示证件。

第二十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印发〈**市除“四
害”工作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湖政办发〔1995〕99号)
同时废止。

除“四害”工作适用本规定。各县区城镇参照执行。

第三条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医院、商店及工矿企事业
单位和居民区，应积极宣传除“四害”知识及管理规定，增
强人民群众除“四害”意识，树立“人人除‘四害’、家家
讲卫生”的社会新风尚。

第四条单位和个人均有防范和杀灭“四害”的义务和对违反
本规定的行为进行举报的权利。

第五条本规定由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爱卫会)
组织实施。

第六条易招致和孳生“四害”的行业和场所，在生产、经营、
贮存、运输、养护及废弃物处理中，应有完善的防范、杀灭
措施，严格控制“四害”孳生、繁殖。

第七条各单位、居民住户应采取多种措施消灭老鼠。

单位和居民住户的鼠密度标准：

(一)夹日法测定低于1%;

(二)粉迹法测定低于3%;

(三)鼠迹阳性房间低于2%，重点单位防鼠设施不合格处不超
过5%;

(四)不同类型的外环境累计20xx米，鼠迹不超过5处。



第八条各单位、居民住户及物业管理企业要积极做好翻缸倒
罐、平整洼地、疏通阴沟等工作，严格控制所辖范围内的蚊
子孳生场所。

单位和居民住户的蚊虫密度标准：

(三)特殊场所白天人诱蚊30分钟，平均每人次诱获成蚊数不
超过1只。

第九条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对厕所、垃圾箱及废弃物的管
理，积极采取措施，消灭苍蝇。


